关于明确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转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减轻缴存职工住房贷款利息负担，根据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关于优化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现将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以下简称转公积金贷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扩大转公积金贷款模式
增加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业务模式。调整后转公积金贷款可申请将原商业贷款转为纯公积金贷款，也可申请将原商业贷款转为公积金组合贷款，但原个人住房组合贷款不能申请办理转公积金贷款。
转公积金贷款定义调整为：转公积金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将本人已办理且尚未结清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经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
二、调整转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结清原商业贷款要求
申请办理转公积金贷款业务的缴存职工，可选择将原商业贷款的一部分转为公积金贷款，形成公积金组合贷款，
无需自筹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
三、调整转公积金贷款条件
申请转公积金贷款除应符合济南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借款申请人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是原商业贷款的主借款人且所购住房的产权人； 2.原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不动产权证书》已经办理，并符合办理（或转移）房屋抵押登记条件； 3.借款申请人及产权共有人同意办理公积金中心认可的贷款担保及相关手续。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未做调整事项仍按《济南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转公积金贷款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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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贷款转成铁路公积金贷款

一、转公积金贷款操作流程

1．借款申请人向铁路公积金办公室咨询转公积金贷款政策。公积金办公室初审核借款人的资格。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所在单位、缴存账户状态、是否连续缴存6个月、申请人及配偶是否有尚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商贷发放银行是否为签约银行、商贷是否有不良记录、是否办理房产证、房产证是否只有一次抵押等。初审通过后，公积金办公室在微信中向受委托银行（原商业贷款银行）发出可受理的通知。

2．借款申请人向原商业贷款银行提出转公积金贷款的申请，经贷款银行同意后，受理转公积金贷款业务，并向贷款银行提交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由银行转交铁路公积金办公室）。

3．银行通过G系统提交转公积金贷款申请，铁路公积金办公室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4．签订借款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对以所购房产作抵押的转公积金贷款，在铁路公积金办公室审批合格后，贷款银行与借款人签订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并汇同借款申请人办理顺位抵押登记手续。

5．铁路公积金办公室发放贷款，并在微信中通知受委托银行，受委托银行于当日结清商贷余额，3个工作日内办理撤销原商贷抵押登记并返还转公积金贷款资料。

抵押手续完备的，由原商业贷款银行上报铁路公积金办公室，公积金办公室将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至原商业贷款银行指定账户，用于结清原商业贷款。

6．受委托银行根据放款当日的结清金额，计算差额，告知借款申请人存入资金，结清商贷余额。

二、所需材料

1.《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承诺书》、《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确认函》（同属一家银行的采用同行版本，跨银行的采用跨行版本）

2.《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

3.住房公积金贷款面谈笔录；

4.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报告、公积金贷款个人征信客户授权书；

5.借款人及参贷人(共同还款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同意抵押承诺书和共同还款承诺书；

6.资信证明，近6个月收入流水；

7.原商业贷款所购住房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和借款合同复印件；

8.原商业贷款所购住房房屋的购房发票、借款人已交付不低于规定比例购房首付款的有效凭据；

9.评估报告；

10.原商业贷款还款对账单，体现原商贷余额；

11.其他必要的借款申请资料


